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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河海大学研究生

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课程建设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方面。建设研究生精品课程是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为加强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管理工作，确保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质量，现颁布《河海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请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附件：河海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主题词：研究生  精品课程　管理　通知
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3年6月14日印发    
录入：冯 宁
                              校对：武  青

附件：

河海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课程建设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方面。课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革、课程教学质量评估等方面的工作。为了加强课程建设的管理工作确保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质量，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建设标准

1、体现现代教育思想，符合国内外同类课程改革趋势和建设方向，成为全校并力争成为全省和全国示范性的开放课程。
2、充分体现研究生层次的特点。公共课程应有利于研究生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知识；基础理论课程应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思维训练、技能训练，以提高研究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应有利于研究生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要有足够的宽广度和纵深度，并能体现学科、专业发展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3、形成具有一支教学研究成果突出、课程改革与建设能力强、教学水平高、职称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

4、有一套完整的、较好体现培养目标要求的多样化教材（包括配套的教材及参考书、CAI课件、网络课件等）。积极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改进教学手段效果良好。

5、积极改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促进研究生的自主性、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教学内容精选优化，较好地体现基础性、先进性和前瞻性。鼓励在课程改革与建设中着力营造数字化、信息化环境和外语（双语）教学环境。

6、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及水平反映良好，课程的深广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
二、申报条件

1、《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河海大学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对专业建设及教学质量影响大、特色明显、覆盖面大的，经过一轮以上教学实践检验的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

2、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体现创新能力培养、反映学科最新成果，教学改革力度大、手段先进且具有明显特色的课程。

3、具有一支业务水平高、职称、年龄结构合理的课程建设队伍。

三、申报程序

1、由课程建设负责人填写《河海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申报表》。对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论证，提出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实施计划、具体内容、预期成果以及经费预算等。经所在学院院长审核并签署意见后上报研究生院。

2、由研究生院组织各学科、专业的专家组成评审组，对申报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课程进行逐项评审以及课程建设负责人答辩的形式，确定年度建设的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并按期分批拨发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经费。对批准立项的精品课程，实行课程建设负责人制度，课程建设负责人和所在学院须与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履行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3、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中期阶段，课程建设负责人须提交一份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中期建设报告，说明课程建设的进展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研究生院将组织有关专家对精品课程建设的进展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进展不佳者，限期整改，暂停拨付二期建设经费。

4、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任务完成后，由课程建设负责人提交书面总结报告，汇报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中的详细情况、最终成果以及经费使用情况等。总结报告经所在学院院长审核后报研究生院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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